杭州市教育局

杭州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                              文件

杭州市财政局
杭教成〔2009〕5号
印发《关于杭州市教育培训消费券发放和使用的实施意见》的

通       知

各区教育局（社发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杭州市教育培训消费券发放和使用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关于杭州市教育培训消费券发放和使用的实施意见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鼓励消费，拉动内需，提高市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加强职工技能培训，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我市教育培训业发展，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品质，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市区（不含萧山区、余杭区，下同）发放教育培训消费券。

为加强对教育培训消费券的发放、使用工作的管理，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发放对象
1．参加市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含经市劳动保障部门认可的合格证书，下同）培训（以下简称技能培训）和“双证制”（指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学历教育文化课培训的部分市区劳动年龄段内常住居民（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杭州市区户籍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参加杭州市区社会保险的进城务工人员、在杭州市区就业的本市农村户籍劳动者，下同）。

2．在杭高普通校2009年应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下同）毕业生。

3．市区经批准独立设置、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在校生。

4．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中子女就读在杭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在校生。

5. 参加市区困难企业组织培训的在职职工。

二、发放标准
1．市区常住成年居民参加技能培训的，每人500元。

2．已取得市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学历未达到高中层次、报名参加“双证制”学历教育文化课培训的市区常住成年居民，每人1200元。
3．学历未达到高中层次、报名参加技能培训和“双证制”学历教育文化课培训的市区常住成年居民，每人1700元。

4．在杭普通高校2009年应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毕业生,每生500元。

5．市区经批准独立设置的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在校生，每生300元。
6．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子女就读在杭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在校生，每生2000元。

7．参加市区困难企业组织培训的在职职工，发放标准为一般不超过培训实际发生费用的50%，且按实际培训人数每人不超过500元；使用期限从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

三、发放渠道
1．用于市区常住成年居民参加技能培训、“双证制” 学历教育文化课培训的教育培训消费券，由市劳动保障局会同市教育局组织发放。
2．用于在杭普通高校2009年应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毕业生的教育培训消费券，由市教育局会同在杭高校发放，合计约5000万元。
3．用于市区经批准独立设置、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在校生的教育培训消费券, 由市教育局会同区教育局发放，合计约600万元。
4．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子女就读在杭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在校生的教育培训消费券，由市民政局负责发放，合计约90万元。

5．用于市区困难企业组织的培训的在职职工教育培训消费券，由困难企业在培训前填写《杭州市困难企业职工在岗培训补助申请表》，并持培训计划（包括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师资和教材、考核方式、培训人员名单、培训时间、资金预算等），到杭州市职业技能培训指导中心提出补助申请。市劳动保障部门和市财政部门对补助申请进行初审，并发放相应额度的教育培训消费券。

四、使用方式
1．参加技能培训考核、“双证制”学历教育文化课培训考核的市区常住成年居民，在市区指定培训机构使用教育培训消费券。培训机构由市劳动保障局和市教育局认定，并向社会公布。
2．在杭普通高校2009年应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毕业生，在市区具有合法资质的培训机构、学校，参加指定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考核，凭职业资格证书兑付教育培训消费券。职业资格证书指定目录由市劳动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3．市区经批准独立设置的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在校生、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子女就读在杭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在校生，仅限于在所在学校使用教育培训消费券限额缴纳学费。市区经批准独立设置、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名单由市教育局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五、使用期限和面值
从2009年3月26日起陆续发放，使用期限为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面值为每张100元，由市财政局负责监制。

六、结算与兑付
1．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市区常住成年居民通过培训考核，取得市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的，由培训机构做好名册和资金结算表，经市劳动保障局审核后，凭教育培训消费券和资金结算表到市财政局指定的地点进行经费结算。每人限额500元。

2．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市区常住成年居民参加“双证制”学历教育文化课学习，并通过市教育局组织的成人职高文化课考试的，由培训机构做好名册和资金结算表，经市教育局审核后，凭教育培训消费券和资金结算表到市财政局指定的地点进行经费结算。每人限额700元。
3．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通过“双证制”教育取得成人职高毕业证的，由培训机构做好名册和资金结算表，经市教育局审核后，凭教育培训消费券和资金结算表到市财政局指定的地点进行经费结算，并负责兑付给学员。每人限额500元。
4. 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在杭普通高校2009年应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毕业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到所在高校申报，由所在高校进行验证、审核、做好名册和资金结算表，凭教育培训消费券到市财政局指定的地点进行经费结算，并负责兑付给学员。每人限额500元。
5．市区经批准独立设置、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在校学生，由所在学校汇总后，凭教育培训消费券到市财政局指定地点进行经费结算，并兑付给学生。每生限额300元。

6. 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子女就读在杭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含高职）在校生，由所在学校汇总后，凭教育培训消费券到市财政局指定地点进行经费结算，并兑付给学生。每生限额2000元。
7. 困难企业培训计划经初审同意的，由困难企业按照培训计划开展培训，并做好培训台帐。培训结束后，由市劳动保障部门和市财政部门组织考核。市劳动保障部门和市财政部门根据考核合格人数确定补助额度。由困难企业持教育培训消费券到市财政局指定地点进行经费结算。

七、工作要求
市教育局、市劳动保障局要尽快认定技能培训机构、“双证制”文化课培训机构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市劳动保障局要尽快会同市有关部门确定职业资格证书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市教育局、市劳动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要抓紧制订方案，落实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认真及时做好教育培训消费券的监制、发放、组织培训、考核和结算兑付等相关工作。

由市信息办牵头，会同市教育局、市劳动保障局等部门，尽快完成技能培训和“双证制”学历教育文化课培训信息管理平台，以确保教育培训消费券实名发放、实时监控，杜绝重复领券、重复兑付等现象。
市教育局、市劳动保障局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加强对“双证制”教育的领导，积极组织实施。市劳动保障局在组织好技能培训的同时，协助组织好学历未达高中层次人员到指定的文化课培训机构参加文化课学习，支持技能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双证制”教育文化课培训。市教育局要加强对文化课培训机构的指导和管理，组织好文化课培训场地、教材、辅导、考试、学分认定、文凭颁发等相关工作。
市物价局做好培训机构收费价格核定工作。市监察局、市审计局要加强监察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新闻媒体、企业、社区、学校、培训机构要积极主动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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